科研院公务车辆品牌4S店维修零星采购技术要求

1． 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甲方”）与广汽本田品牌维修店（以下称“乙方”）签订维修合同，合同期为一年。
2． 甲方负责将其所需享受大客户维修服务车辆的车型及车牌一次性报给乙方，作为协议附件。（新购车辆由甲方指定权责人以书面形式向乙方另行通知确认）。
3． 乙方在进行车辆维修、保养时必须严格执行广汽本田品牌标准，保证维修质量，并做好车辆维修档案的记录。
4． 乙方优先安排甲方车辆维修，为甲方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尽量缩短维修车辆的停场时间。
5． 乙方保证按维修行业的社会价格（广汽本田厂家的市场指导价格）和合同优惠率核算甲方的维修费。如厂家对零部件价格进行调整，乙方应及时通知甲方。
6． 乙方在车辆进厂维修前对修理项目先行报价，并填制在汽车修理估算表上，经甲方确认后再展开工作，在维修过程中如需追加维修项目，乙方应及时通知甲方，配合甲方控制好维修费用成本。
7． 合同总额不超过4.5万元。本合同有效期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满1年之日，且累计结算金额不超过4.5万元，否则合同自动提前终止。 
8． [bookmark: _GoBack]甲方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信息如下：
单位名称： 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税务识别号： 914400005645564342    
开户行： 中国建设银行广州南网中心支行 
银行账号： 44001403304059888168 
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科翔路11号J1栋3、4、5楼及J3栋3楼 
联系电话： 020-36625064 
